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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给予扶持；
2）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文件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政策, 监狱企业属于小微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支持。
3）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优先和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属于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有效期内产品的优先采购，属于节能产品清单中强制采购的产品强制采购。优先采购环保产品。属于财政部、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有效期内产品的优先采购。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等。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一、项目内容
项目包括工业用地数据更新调查汇总、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状况评价、城乡低效用地调查入库市级核查汇总3个子项目。
二、项目要求
（1）工业用地数据更新调查
一是对各区工业用地成果质检。按照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的技术标准，对各市（县）、区提交的2021年度省级数据成果进行内业检查，对入库的工业用地图斑进行影像对比，地块和企业的信息进行合理性、逻辑性检查；实地检查工业用地及工业企业的落实情况，各区（县）抽查3%左右的地块进行实地检查并拍照。二是数据匹配。结合我市现有产业用地成果，采取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号等多种字段相结合的方法，与各单位数据进行匹配，建立数据对照关系表；对未能匹配数据，分区下发各分局，配合各分局做好数据补充调查工作，完善产业用地数据库成果。三是数据库汇总。根据导则要求，汇总各区（县）提交的成果，对数据结构、字段属性、逻辑关系、图形拓扑进行检查，并按照省厅导则的要求更新成果目录。四是其他成果编制。以汇总数据库为基础，编制其他的表格成果、图件成果、收集汇总其他相关材料，最终形成无锡市汇总报告和分析报告。五是数据成果报省。按照省厅要求的时间上报成果，并对省级质检中存在问题进行分类，下发给各区（县），经修改后重新按要求上报，直至通过省级检查。
（2）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状况评价	
汇总各县（市、区）提供的人口、经济、土地利用、供应、规划状况以及生态环境状况等基础数据，通过对利用强度指数、增长耗地指数、管理绩效指数测算，分析评价辖区内所有的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节约集约程度，提出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相关政策建议，形成评价分析报告及其他成果材料。
（3）城乡低效用地调查入库市级核查汇总
按照省厅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要求，汇总审查各县（市、区）上报的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围绕产业用地减量增效行动，按照低效用地退二还一、退二优二、退二进三3种类型，形成低效用地再开发数据库。根据部省厅“增存挂钩”工作要求以及我市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三年行动，梳理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中的批而未供土地数据，结合锡地存量云平台，形成“增存挂钩”基础数据，汇总各县（市、区）上报的年度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地块清单，形成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单元数据库；整合上述存量资源数据库，梳理盘活处置单元，建立可利用存量资源数据库，并形成城乡低效用地盘活利用分析报告。
（四）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服务地点：无锡市辖区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服务期：2022年内完成土地利用基础数据调查评价项目的全部工作。
二、成果提交
提交的成果包括内业检查报告、外业照片、表格、数据库成果和文字成果等。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内业检查报告等材料
2、外业核查成果
3、市级成果汇总
（1）表格成果：表格均分县统计汇总。
（2）数据库成果： 2022年度无锡市工业企业用地更新调查数据库成果、低效用地再开发数据库、无锡市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单元数据库、无锡市可利用资源数据库。
（3）文字成果：工业企业用地更新调查分析报告、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状况评价分析报告以及城乡低效用地盘活利用分析报告。
（六）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工业用地数据更新调查通过省级检查，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状况评价和城乡低效用地调查入库市级核查汇总通过市级验收。
（七）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一、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后10个工作日支付项目总费用的70%，各辖市区2022年度工业企业用地更新调查成果通过省级检查、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状况评价和城乡低效用地调查入库市级核查汇总通过市级验收后，支付剩余款项。若供应商以联合体中标本项目，工程款由甲方直接支付给联合体牵头方，不再另行支付联合体成员方费用，联合体成员方费用由各成员方与牵头方结算。
二、其他说明
费用说明：投标总价应包括投标人整个服务期内全部费用的报价，包含人员工资、加班费、各项福利、办公费、管理费、为本招标项目提供服务所需的仪器设备、各类耗材、公共耗能费、专家评审费、利润、税金、本项目招标代理费等本项目招标文件规定的全部费用。除因特殊原因经双方协商同意外，投标人不得再要求追加任何费用。

